附 件 1
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目录清单
	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
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 依据
	备  注

	1
	住建局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部门
	道路挖掘修复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市政设施建设类（城市道路、城市桥梁）审批
	《江苏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2016版)》的通知 苏建城（2016）682号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第198号令)
	

	2
	住建局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部门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数量或者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的费用
	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0件以下（含10件）的，不收费。

（二）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1—30件（含30件）的部分：100元/件。

（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31件以上的部分：以10件为一档，每增加一档，收费标准提高100元/件。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30页以下（含30页）的，不收费。

（二）31—100页（含100页）的部分：10元/页。

（三）101—200页（含200页）的部分：20元/页。

（四）201页以上的部分：40元/页。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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